
      
      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禮
 
敬

 
三

 
寶

 
 

 
 

 
 
新

 
年

 
進

 
步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逕
啟

者
 
 
【
農

曆
丁

酉
年

十
二

月
十

九
日

】
公

曆
二

零
一

八
年

二
月

四
日

(
星

期
日

)
 
為

本
居

士
林

成
立

 

九
十

二
年

林
慶

之
日

。
現

定
於

是
日

，
中

午
十

二
時

三
十

分
，
假

本
林

 
須

 
彌

 
壇

 
前

 
奉

 
修

 

尊
 
勝

 
佛

 
頂

 
供

 
養

 
法

 
一

座
，

惟
祈

 
佛

法
久

住
，

利
益

人
天

，
密

教
興

隆
，

道
場

吉
慶

，
雲

來
善

侶
，

 

重
振

密
宗
，

以
祈
 
普

報
四

恩
，

圓
滿

二
利

益
，

宗
風

大
闡

，
密

日
光

輝
，

一
切

衆
生

，
两

林
法

侶
，

及
其

眷
屬

等
，

 

福
壽

增
長
，

健
康

快
樂

，
慧

學
精

湛
，

興
法

利
人

，
擁

護
两

林
，

同
興

密
教

。
凡

參
加

入
壇

林
友

、
學

友
等

，
 

請
準

時
齊

集
入

壇
為

荷
。

(
歡

迎
攜

同
親

友
參

加
，

共
結

法
緣
。

)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特

 
 
此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函

達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各

 
林

友
 

   

學
友

 
 
 
 
公

鑒
 

義
工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並

 
 
祝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六

時
吉

祥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香

港
佛

教
眞

言
宗

居
士

林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董

事
局

 
主

席
 
 
歐

陽
寶

都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公

曆
二

零
一

八
年

一
月

十
五

日
 
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香

港
佛

教
眞

言
宗

居
士

林
 
 
信

箋
 

 
 
 
          

    
(
為

使
法

會
暢

順
舉

行
及
準

備
各

項
需

要
，

及
在

法
會

後
，

備
小

食
供

眾
 

        
香

港
大

坑
道

九
號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

免
浪

費
，

請
在

一
八

年
一

月
二

十
六

日
前
，

致
電

報
名

，
多

謝
合

作
。
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
話
 
：

二
五

七
七

 
 
○

○
三

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